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位于潜龙巷20号房屋出租项目院内议标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房屋位置：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潜龙巷20号3幢、2幢一层部分，面积96.18平方米，提供给承租方作为药店经营使用 ，年租金≥20万,租期三年，一年一签。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颁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及GSP证书与经营项目相关的证照。公司经营时间不少于3年。经营范围包含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
[bookmark: _GoBack]2、本次招标面向医药零售企业，要求企业管理规范，信誉良好，2018年至今无因违规经营假劣药品而受到处罚的情况，且上年度销售收入达3000（含）万元以上，注册资金（截止2019年8月31日）在100万元(含)以上。 
三、供应商投标资格及要求：
1、供应商必须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境内企业法人。
2、投标人自2018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前无行贿犯法记录，且未因违反药品安全等被有关部门处罚。
3、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以营业执照为准）；并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提供项目要求价目表。
5、投标书密封，并有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和单位盖章。标书一式四份，一份正本，三份副本，正本加盖公章。
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采用资格后审。
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招标项目的投标。
8、提供服务承诺书。
四、药店租赁具体要求：（见附件）
五、评标方法：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电话通知为准。
六、议标安排：
1、报名：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鄞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17-2号楼-201室）登记，联系人：蔡老师、肖老师，联系电话：0574-87016979。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9月3日下午16时00分。
2、  议标日期：本次议标定于2020年9月4日上午9点00分，地点：16号楼2楼214会议室（具体时间地点将以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020年8月29日
附件一：租赁具体要求 ：
1.主要用途：用于药品和医疗耗材、医疗器械的售卖，不得销售超过执照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同时严格禁止销售香烟、奶瓶、奶粉、奶嘴以及其他医院要求禁止售卖的物品。
2.本项目投标应以人民币报价，中标方提供的服务、销售的所有药品品目、价格须事先经医院审核同意，营业时间至少在每日的07:30--17:30，无节假日休息。中标方应在协议签订后15天内一次性付清场地履约保证金人民币伍万元整（即¥50000.00），水、电等其他费用均由中标方自行承担，每月抄表记录结算一次；履约保证金在协议终止及付清所有水电等费用后，招标人无息归还中标人。
3. 场地使用期限为三年，一年一签，在履约期内，中标人应认真履约并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否则招标人有权收回该场地，协议期满，中标方应如期按约定要求交还。
4.中标方需做以下承诺：
4.1上述场地仅用于药店经营，经营范围以营业执照核准的为准,不得销售国家禁止销售的各类物品，严格禁止销售、奶嘴、奶瓶、奶粉以及其他的投标人要求禁止售卖的物品；
4.2中标方经营方案需得到招标方同意并备案，否则须承担法定和协议约定的一切违约责任；
4.3未经招标人书面同意，中标人不得改变该处场地用途，不得转包，亦不得转让场地使用权；
4.4中标人保证在上述场地使用过程中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消防安全、食品卫生、劳动卫生等标准，招标方不承担因中标方违反消防安全、药品等法律法规而产生的任何后果；
4.5中标方所有经营活动不能影响医院正常工作，并服从招标方的监督管理。
4．6场地使用期内，中标方须做到门前三包（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综合治理及安全、保卫等工作由中标方负责。
4.7中标方应抓好安全管理工作，预防工伤、死亡事故发生，预防食品卫生不安全事故发生，预防偷盗事故发生，若发生事故，其责任由中标方自负，与招标方无关。
4.8中标方必须为医院病人、家属和职工提供优质服务，无投诉事件发生。
4.9经招标方书面同意，中标方方能在不影响安全结构以及影响医院正常工作和消防安全的原则前提下，可对使用场地进行装修，做到美观大方。装修及设备购置等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方承担。协议期满后，所有装修设施归医院方所有。

附件二、项目评分表
	评标项目
	评分内容和标准（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价格分
（30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参与评审的价格最高的投标人的参与评审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得满分30分，其他投标报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投标报价得分=（参与评审的价格/评标基准价）×30%×100投标报价低于本项目要求，将作无效标处理。

	商务分（70分）
	业绩
(3分)
	近3年供应商承接过的类似项目业绩的，每个项目得1分；最高得3分。（投标文件须附加盖公章的合同复印件或费用清单复印件，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原件备查）。

	
	供应商资质与专业实力（40分）
	医保定点单位（10分）。

	
	
	根据供应商在本行业内的知名度、公司规模、注册资金、经营状况、服务能力）等进行综合评分（10分）。

	
	
	经营一类、二类医疗器械资质（10分）。

	
	
	经营三类器械资质（10分）。

	
	服务方案（27分）

	1）实施方案（20分）：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合理性，进行综合评分。

	
	
	2）对供应商优于招标文件的承诺和有价值的建议由评委评分(7分)。 

	总分


                             









